附件1

云南省学生渡运安全管理规定
（试行）（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生渡安全管理，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云南省乡镇船舶和渡口安全管理办法》《云南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云南省行政区域内中小学生往返学校的渡运活动及其安全管理工作，具体包括：
（一）本省境内中小学生的日常渡运活动；
（二）边境（界河）区域涉及国际学生的渡运服务。
第三条  云南省学生渡运安全管理遵循安全第一、属地管理、以人为本、服务民生和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设置和撤销学生渡渡口，建立、健全渡口安全管理责任制，指定负责渡口和渡运安全管理的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依据相关规定履行乡镇渡口渡船的安全管理职责。
第五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全省学生渡运管理工作，协助申报相关补贴经费。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学生渡运安全监管工作，并负责区域内学生渡运相关补贴经费申报资料的复核与汇总上报工作，对接配合市级财政部门做好补贴资金的下达拨付、绩效管理、监督管理等工作。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辖内学生渡运安全实施监督管理，并负责组织辖区内学生渡运相关补贴经费申报和初审工作，落实相关补贴经费拨付、预算执行、绩效管理、监督管理等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学生渡运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二章  学生渡运的基础条件
第六条  用于服务学生渡运的乡镇渡口，应当具备下列安全条件：(一)选址应当在水流平缓、水深足够、坡岸稳定、视野开阔、适宜船舶停靠的地点，并且与危险物品生产、堆放场所之间的距离符合危险品管理相关规定;(二)具备货物装卸、旅客上下的安全设施;(三)配备必要的救生设备和专门管理人员。同时，承担学生渡运工作的渡船需要经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依法检验并持有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
第七条  学生渡运经营者需符合《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要求，按照相关规定获得水路运输许可，确保渡运服务质量和安全。
第八条  学生渡运经营者开展学生渡运活动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保险并按实际学生渡运情况足额配备型式适合、质量合格的救生衣，并按《船舶检验证书》要求足额配备应急设备。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九条  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指导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季度对学生渡运工作开展风险研判，依据《内河运输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水上客运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暂行）》，结合学生渡运经营者情况、渡运水域条件及渡运范围等相关因素，综合研判并评估学生渡运风险等级，再根据风险等级实施分类管理。
重大风险：立即停止开展学生渡运，直至风险等级降低。
较大风险：提高监管力度，确保每次开航前有专业海事管理人员进行安全确认。
一般风险：加强日常巡查，提高安全检查频次，保障每月一次现场安全核查，尽量降低安全风险。
较低风险：维持现有安全管理模式，保障每季度一次现场安全核查，确保安全措施持续有效，密切关注风险动态，适时调整管理策略。
第十条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及时将学生渡运风险等级评估结果汇报地方政府并通报教育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和水利部门，同时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学校，确保信息共享，协同应对风险，根据评估结果，州（市）、县两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形成联动机制，保障学生渡运安全。
第十一条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会同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渡运安全措施，确保信息互通、责任明确。
第十二条  遇暴雨、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时，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根据禁限航管理有关规定立即叫停渡运作业，严禁冒险航行。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会同教育主管部门、气象等部门，建立气象预警叫应机制，实时共享气象监测数据，当无法开航时，向学校推送停航信息。
第十三条  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细化渡运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学生渡运安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明确各级职责分工，强化日常监管，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第十四条  学生渡运应严格执行签单发航制度，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监督学生渡运船舶执行签单发航制度，签单人员应如实记录乘员数量及装载情况，发现隐患立即上报，确保每次渡运安全合规。学生渡属地州（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每季度核查签单发航制度实施情况，确保记录真实准确。
第四章  渡运管理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五条  学生渡运经营者应严格落实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确保每位学生上下船均有记录，并留存相关记录备查，及时告知家长渡运安排，方便配合做好接送工作。
第十六条  学生渡运经营者应向学生及家长公开航线、开航时间、票价、乘船规则等运营服务信息，同时在船舶和渡口张贴乘客安全须知、禁止携带的物品目录、安全警示标志等安全防范信息。
第十七条  学生渡运经营者应加强学生安全检查，避免学生携带违禁物品上船，严格执行安全检查流程，确保渡运环境安全。
第十八条  学生渡运经营者在运营期间应根据《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每月开展渡运安全演练，提升应急响应能力，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迅速有效处置。渡运安全演练应涵盖各类突发事件，重点演练学生落水，船舶失控等险情，强化实战演练效果，确保演练内容贴近实际。定期评估演练成效，及时总结经验，优化应急预案，提升整体应对能力。
第十九条  学生渡运期间责任船员应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和涉客船舶船员行为规范，在渡运学生时应严禁与其他货物和大型牲畜混乘，确保渡船配重合理，严格按照渡运安全操作规程执行，严禁超载。
第二十条  学生渡运安全管理应严格按照《云南省乡镇船舶和渡口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学生渡运经营者需建立健全渡运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客渡船签单发航制度、学生渡运交接制度和临灾预警响应制度，明确渡运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
第二十一条  学生渡运经营者应定期组织安全培训，提升渡运人员应急处理能力，并在渡口强化宣传，普及渡运安全知识，增强学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
第二十二条  学生渡运经营者在雇佣工作人员时，应严格审查其资格，确保具备相关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持有有效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并与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第二十三条  船员饮酒、吸毒、服用国家管制类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不得上船作业，学生渡经营者应每年组织学生渡船船员开展健康体检，关注船员心理状态，对身体不适应、心理不健康船员采取调岗措施。
第二十四条  渡运期间，船员应保障学生全程穿戴救生衣，严格监控学生动态，防止意外落水，渡运结束后，船员需清点人数，确保全员安全上岸。
第二十五条  学生渡船应当按照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定的航行线路渡运，不得擅自变更渡运航行线路，全面禁止夜间开展学生渡运。
第二十六条  学生渡船不得参加与渡运无关的工作，如捕捞或养殖等，确保渡船专用，避免影响渡运安全。
第二十七条  学生渡运经营者应保障船舶符合交通运输部关于船舶技术状态和安全标准的要求，定期进行船舶维护和检查，确保船舶处于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适航状态。
第二十八条  学生渡运经营者应根据州（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求，安装船舶智能监控系统，接入网络管理平台，保障学生渡运期间，相关设备正常运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渡口，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江河、湖泊、水库、运河等内河水域设在两岸专供渡船渡运人员、车辆、货物的场所和设施，包括渡运所需的码头、水域及为渡运服务的其他设施。
（二）渡船，是指往返于内河渡口之间，按照核定的航线渡运乘客、车辆和货物的船舶。
（三）学生渡运，是指在固定时间、固定码头开展的，单次运输10名及以上学生的渡运活动。
（四）学生渡运经营者，是指承接渡运学生的水路运输企业。
（五）船员，是指所有在船上任职的人员，包括船长、驾驶员、渡工及其他服务人员。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